
第 7902號公告 獸醫註冊條例 (第 529章)

香港獸醫管理局
研訊委員會頒布的命令

現公布香港獸醫管理局轄下研訊委員會於 2003年 3月 17日、 6月 19日及 7月 4日按照《獸醫
註冊條例》(第 529章)第 18條進行適當的研訊後，信納 Frank Hendrik Hubertus de Groot獸醫
(註冊編號： R000106)在專業方面曾犯失當行為。事緣 Frank Hendrik Hubertus de Groot獸醫
身為註冊獸醫，約於 2001年 6月 13日之前的某日：

(a) 從灣仔獸醫診所取得或令致或唆使別人取得機密資料，包括有關客戶姓名、聯絡電話號
碼及地址的資料；以及

(b) 利用上述機密資料，向上述灣仔獸醫診所的客戶招徠及／或兜攬生意。

按照上述條例第 19(d )條，研訊委員會於 2003年 7月 4日命令向 Frank Hendrik Hubertus de
Groot獸醫發出警告信。

香港獸醫管理局主席潘宗光


